团结湖2022年度行政执法统计年报
按照《北京市行政执法公示办法》和《朝阳区行政执法公示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团结湖街道将2022年度行政执法情况报告如下：
一、执法主体名称和数量情况
团结湖街道唯一执法主体名称：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团结湖街道办事处
二、执法岗位设置及执法人员在岗情况
按照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设置21个执法岗位，现在编17人，在岗13人。
三、执法力量投入情况
街道全年投入执法力量13名执法人员参与执法。
四、政务服务事项的办理情况
团结湖街道政务服务中心设立对外综合窗口5个，共办理社保、残联、计生等业务82余项，全年业务量共11000余件。
五、执法检查计划执行情况
2022年以来，综合执法队主要完成了疫情防控、接诉即办、拆违控违、燃气安全检查、垃圾分类督导等工作。
全年取缔无照游商百余起，罚没物品50余件；检查“门前三包”单位1000余家次；没收街头擅自散发广告1500余张。
检查生产经营单位1000余家次，录入疫情防控检查单1404条，填写纸质版检查单300余张，发现问题100余个，对92家单位进行疫情防控监督检查公示，要求50家单位停业整顿，现均已整改完毕。
针对占道经营和无照游商，依据网格化单元划片分工责任到人，在辖区结合部、团结湖公园附近、地铁站周边等重点地区设置固定岗，全天候巡查，无空档、无缝隙执法。
持续深化“拆违控违”工作，执法队本年度共拆除违法建设26处，建设面积1852.98平方米，已完成2022年拆违腾地台账销账工作，达到年度专项任务的900%以上。针对“无违建”举证类图斑办理工作，执法队补充材料完成有证类退件图斑，通过部门联审对90年4月前违建进行销账，办结了举证类图斑的87.7%，已按照区级要求于11月30日前完成80%的图斑治理工作，已在辖区范围内实现基本无违法建设。
六、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等案件的办理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全年完成行政处罚案件共109件。累计罚款59140元，其中一般程序案卷13件，罚款46500元；简易程序案卷96件，罚款12640元。
七、投诉、举报案件的受理和分类办理情况
全年共接办投诉举报案件、环保督办件1400余件。
八、行政执法机关认为需要公示的其他情况
无。
